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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教财〔2010〕70号


转发教育部等国家七部委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

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纠风办、监察局、物价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新闻出版局（文化与出版局），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教育部等国家七部委《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教财[2010]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贯彻意见，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着力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择校乱收费。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，免收义务教育学杂费和借读费，严禁捐资助学与录取学生挂钩，严禁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。学校接受的不与入学挂钩的捐赠收入要全部纳入学校预算，统一管理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教育等部门的检查监督。纳税人也可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、国家机关办理向教育事业的转捐赠，并享受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的税收政策。

二、严格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目前省里已明确规范的公办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办代收费项目有：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本费和自愿在学校就餐的伙食费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本费、作业本费、城市中小学服装费、社会实践代办费用、自愿委托学校管理的学生午托管理费；普通高中学生的课本费、簿籍费、看电影、体检和社会实践代办费用，在学校食堂就餐的伙食费。除上述项目外，各地各校不得擅自出台其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项目和标准，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。今后各地如需新增中小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，应报经省教育、物价、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。
三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，切实解决教辅材料散滥问题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基[2006]48号）、《关于规范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辅材料征订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基[2009]2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进校教辅材料的监管，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。
四、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“三限”政策。招收择校生比例要严格控制在本校当年高中招生计划数（不包括择校生数）的30%以下。之前省里有关文件及各地招收高中择校生比例与本条规定有出入的，一律按照本条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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